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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第三章 考试场地和车辆 第四章 考试规则 第五章 考

试纪律与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机动车

驾驶员具备应有的驾驶知识和技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依

据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应当按照本办

法的有关规定，考试相关的驾驶知识和技能。 第三条 机动车

驾驶员考试（以下简称“驾驶员考试”）应当遵循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

（以下简称“车辆管理所”）是机动车驾驶员的考试机构，

负责本行政辖区内驾驶员的考试工作。 车辆管理所应当严格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考试程序、考试规则及考试评判标准，认

真组织驾驶员考试工作。 第五条 驾驶员考试工作实行“谁考

试、谁签字、谁负责”的考试员责任追究制。 第六条 参加考

试的应试人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遵守考试程序，并

遵照考试员的指令，完成规定的考试内容。 第七条 考试员应

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考试程序和内容，发出相应的考试指令

，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评判标准，对应试人员的考试情况进

行考评，出具相应的书面考评结论。 第二章 考试科目 第八条

驾驶员考试共分三个考试科目： （一）科目一：交通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考核以下内容： 1、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 2、高速公路、异常气候、复杂道路、危险情

况时的安全驾驶知识； 3、伤员急救的一般知识； 4、危险物



品运输知识； 5、机动车的总体构造、主要装置的作用； 6、

车辆日常检查、保养、使用知识； 7、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

、紧急情况的处理知识； 8、文明驾驶和职业道德等知识。 

（二）科目二：场地驾驶考试。考核以下内容： 1、在设有

考试桩杆、标线的场地内，按照规定的行驶线路完成驾驶机

动车的情况； 2、对车辆后视镜（左、中、右）的使用能力

； 3、对车辆前、后、左、右空间位置的判断能力。 （三）

科目三：道路驾驶考试，分为场内道路驾驶考试和实际道路

驾驶考试两部分。 1、场内道路驾驶考核的内容有：通过单

边桥、上坡起步、百米抢挡、通过连续障碍、曲线行驶、直

角转弯、侧方停车、限速通过限宽门、起伏路行驶、低附着

系数路面行驶。 2、实际道路驾驶考核以下内容： （1）在道

路上正确驾驶机动车的能力； （2）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遵

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和安全驾驶情况，包括起步前的准备、起

步、通过路口、通过铁路道口、通过信号灯、按照道路标志

标线驾驶、会车、超车、公路调头、定点停车等； （3）夜

间和能见度低时各种灯光的使用知识； （4）在道路上驾驶

机动车观察、判断、预见道路行驶环境以及综合控制机动车

的能力。 第九条 各科目的考试方法，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 （一）科目一考试应当使用计算机考试系统组卷、出卷，

闭卷答题，考试时间为45分钟。 （二）科目二考试应当在考

试员的监督下，由应试人员在规定的行驶区域，按照规定的

动作独立驾驶完成。 （三）科目三考试应当有考试员同车跟

随，应试人员按照考试员指令完成相应的驾驶操纵。两轮车

及无法同乘的机动车，应当在考试员的监督下，由应试人员

按照规定的考试内容独立驾驶完成。 第十条 驾驶员考试鼓励



采用计算机无纸化考试等科学方法，使用桩考仪、路考仪等

科技设备，提高考试效率，确保考试公正。 第三章 考试场地

和车辆 第十一条 科目一考试场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相应的计算机考试设备； （二）应试人员之间有一定间

隔，能够防止应试人员相互抄袭。 第十二条 科目二考试场地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满足考试车辆完成规定考试内容

所需的行驶区域； （二）场内地面平坦，坡度小于1%，附着

系数大于0.40； （三）考试桩位、标线准确清晰。 第十三条 

科目三考试道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场内道路应当设

置有满足本办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场内道路驾驶考试内

容所需的设施及相应的标志、标线； （二）实际道路应当设

有交叉路口及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山区道

路、涵洞、隧道较多的地区，实际道路还应具有相应的考试

路段。 第十四条 科目二、科目三考试使用的机动车应满足下

列条件： （一）大型客车准驾车型：使用车长不小于9米的

大型载客汽车； （二）牵引车准驾车型：使用全挂车组成的

汽车列车，整车长度不小于18米，其连接机构可以由应试人

员当场操纵连接、分离； （三）中型客车准驾车型：使用车

长不小于5.8米的中型载客汽车； （四）大型货车准驾车型：

使用车长不小于9米，轴距不小于5米的重型载货汽车； （五

）小型货车准驾车型：使用车长不小于5米的轻型载货汽车；

（六）小型客车准驾车型：使用车长不小于4米的小型载客汽

车，可以使用自动变速挡车辆； （七）三轮摩托车准驾车型

：使用至少有四个速度挡位的正、侧三轮摩托车； （八）二

轮摩托车准驾车型：使用至少有四个速度挡位的或者自动变

速挡的普通二轮摩托车； （九）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使用



车长不小于9米的大型载客汽车； （十）其他考试用车的条

件，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 考试用车必须

悬挂明显的考试车标志。有考试员同车跟随的考试用车，还

应当安装供考试员使用的副刹车装置。 第四章 考试程序和规

则 第十五条 驾驶员考试按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依次进

行，前一科目考试合格后，方准考试后一科目。 第十六条 驾

驶员考试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定的考试场地或者

指定的道路、场所进行。应试人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事先向

车辆管理所约定考试日期： （一）约考科目一，应试人员应

当学习和熟知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 （二）约考科目二，应

试人员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驶的时间应当达到30日以上；申

请学习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城市

公交车准驾车型，学习驾驶的时间应当达到60日以上； （三

）约考科目三，应试人员应当考试科目二合格。 车辆管理所

对符合规定的，当场约定考试日期，出具《机动车驾驶员考

试通知单》。考试日期距约定申请的日期不得超过20日。 第

十七条 科目一考试共设100道考题，由计算机在全国统一的考

试题库中按照下列规定的试卷结构随机生成： （一）报考大

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的，50题为道路交通

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内容；30题为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伤员急救、应急措施的内容；20题为机动车的构造、使用

、日常检查、保养知识、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和危险物品运

输知识的内容。 （二）报考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货车

准驾车型的，60题为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和规章的内容；20题

为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伤员急救、应急措施的内容；20题

为机动车的构造、使用、日常检查、保养知识、常见故障的



判断方法和危险物品运输知识的内容。 （三）报考其他准驾

车型的，80题为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和规章的内容；10题为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伤员急救、应急措施的内容；10题为机

动车的构造、使用、日常检查、保养知识、常见故障的判断

方法和危险物品运输知识的内容。 科目一的考试题库由公安

部制定。 第十八条 科目二考试按照准驾车型设定对应的场地

驾驶考试图和操作要求。 考试图和操作要求由公安部负责制

定，全国统一。 第十九条 科目三考试按照准驾车型设定不同

考试规则。 （一）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考试规则

： 1、场内道路驾驶应当考试上坡起步、侧方停车、百米抢

挡、直角转弯、曲线行驶、通过连续障碍、通过单边桥等考

试项目； 2、实际道路驾驶考试距离不少于10公里。 （二）

牵引车准驾车型考试规则： 1、场内道路驾驶应当考试起伏

路驾驶、上坡起步、百米抢挡、曲线行驶、直角转弯、限速

通过限宽门、通过连续障碍等考试项目； 2、实际道路驾驶

考试距离不少于10公里。 （三）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

货车准驾车型考试规则： 1、场内道路驾驶应当考试上坡起

步、百米抢挡、曲线行驶、侧方停车、限速通过限宽门、通

过连续障碍、通过单边桥等考试项目； 2、实际道路驾驶考

试距离不少于5公里。 （四）小型客车准驾车型考试规则： 1

、场内道路驾驶考试项目不得少于6项，其中，侧方停车、上

坡起步考试项目属必考项目，其他项目随机选取； 2、实际

道路驾驶考试距离不少于3公里。 （五）三轮摩托车、二轮

摩托车准驾车型考试规则： 1、场内道路驾驶考试项目不得

少于6项，其中上坡起步、曲线行驶、单边桥、起伏路考试项

目属必考项目，其他项目随机选取。 2、不进行实际道路驾



驶考试。 其他准驾车型的考试规则，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负责制定。 第二十条 科目一考试合格标准按照下列规

定评判： （一）报考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准驾车

型，应当答对95题以上； （二）报考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小型货车准驾车型，应当答对90题以上； （三）报考其他准

驾车型，应当答对85题以上。 科目一考试中有舞弊行为的，

考试不合格。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科目二考试不

合格： （一）不按规定路线、顺序行驶； （二）碰擦桩杆； 

（三）车身出线； （四）移库不入； （五）发动机熄火； （

六）停车后使车轮转动； （七）将头伸出驾驶室探视，但牵

引车除外； （八）不按规定连接、分离牵引机构； （九）驾

驶两轮车考试时单脚或双脚触地。 第二十二条 科目三考试满

分为100分，合格标准按照下列规定评判： （一）报考大型客

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应当达到90分； （二）

报考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货车准驾车型，应当达到80

分； （三）报考其他准驾车型，应当达到70分。 科目三考试

的评判标准由公安部制定，全国统一。 第二十三条 每个科目

考试一次，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的，本科目考试终止，

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内容重新预约考试。重新约考的

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日期不得超过学习驾驶证有效期。 在学

习驾驶证有效期内，各科目考试合格的成绩有效。 第二十四

条 各科目考试结果当场公布。考试不合格的，应当说明不合

格的原因。 第五章 考试纪律与监督 第二十五条 考试员应具

备考试员资格证书，并持证上岗，着装整齐，举止文明，下

达指令清晰、明确，自觉接受监督。 第二十六条 考试员不得

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二）接受应试



人员的吃请，索取或者收受应试人员的财物； （三）态度恶

劣，作风粗暴； （四）故意刁难应试人员。 第二十七条 应试

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答谢款待、馈赠财物和提

供其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影响考试公正； （二）故意扰乱

考试秩序，故意损坏考试仪器、设备和考试用车； （三）不

服从考试员指令，公然侮辱、谩骂、殴打考试员； （四）让

他人代替考试； （五）饮酒后参加考试。 第二十八条 应试人

员有权利对考试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考试员违反本办法

规定的，可以向车辆管理所或者有关部门举报。 车辆管理所

应当设立社会举报箱，自觉接受监督。对接到的举报，应当

认真调查核实，并有义务保证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九

条 应试人员对考试员做出的考试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车辆

管理所提请重新评判。车辆管理所应当认真调查，对考试结

论做出重新评判。 第三十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不定期对考试员

的考试工作进行现场抽检复查。抽查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规定

情形的，应当立即停止其考试工作，撤销其考试员资格，并

给予行政处分。同时重新组织应试人员参加考试。 第三十一

条 考试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并撤销其考试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应试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

，应当取消其参加考试的资格，此前考试成绩一律无效。故

意损坏的考试仪器、设备和考试用车，侮辱、谩骂、殴打考

试员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

条 考试科目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务院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的

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考试通知单》由省级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式样并印制。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

自2003年 月 日起施行。公安部1996年6月3日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办法》（公安部令第29号）同时

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